宁夏农产品加工企业经济运行态势监测
报表制度

（主要内容）

一、调查目的
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，着力推动葡萄酒、枸杞、牛奶、肉牛、滩羊、冷凉蔬菜等“六特”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5〕1号）、自治区党委、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》（宁党发〔2023〕5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我厅计划开展全区农产品加工企业经济运行态势监测工作，力求全面掌握全区农产品加工企业经济运行状况，摸清企业生产经营、企业运行情况方面的底数，精准把握企业发展中的痛点难点堵点，为提升指导服务全区农产品加工业针对性、科学性提供坚实数据支撑，制定本制度。

二、调查内容

本调查项目统计内容为农产品加工企业基本情况、企业经营情况、企业对企业发展、宏观经济主观感受情况、各地区主要农产品原料产量及加工使用量情况等。

三、调查对象及范围

本次调查范围为全区5个地市22个县（市、区），调查对象为规模以下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各市、县（区）农业农村部门。

四、调查方法

本次调查采用全数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其中，农业农村部门调查报表采用全数调查的方式，企业调查报表采用抽样调查的方式。

五、组织方式

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实施，委托第三方机构负责调查报表设计、调查报表数据汇总及数据分析等工作。

六、数据报送和发布

本次调查资料统一报送给第三方机构，统计资料公布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按规定进行。


